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1-031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科瑞天诚

"

）函告，获悉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2011

年

1

月

11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315

万股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铁信托

"

）作

为借款担保（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1-

002

号公告）。

2011

年

7

月

11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中铁信托的

315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同日，科瑞天诚将

371.63

万股重新质押给中铁信托作为借款担保，以获取人民币

5,200

万元的融资，质

押期限自上述资金到账之日起不超过

5

个月。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质押期限自办理重新质押之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之日止。

目前，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0,2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7,200

万股）的

37.50%

；本次解除质押

的股份数为

315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58%

； 本次质押的股份数为

371.63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366%

；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

10,129.13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239%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04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

2011－024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3,35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3

股并派发现

金股利

3

元（含税），该方案已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实施完毕。以上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

2011

年

5

月

19

日披

露的《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同时，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依据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及经营范围等相

关条款，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近日，公司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1

、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7,355

万元；

2

、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7,355

万元；

3

、经营范围变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

经营茧（不含鲜茧收购）、丝、绸商品；制丝；纺织品的织造、印染；服装、金属小五金、铝制品的生产、销

售；纺织机械及配件、纺织品、丝绸制品、办公用品、皮革制品、工艺品（除金、银饰品）、染化料、印染助剂、玩

具、劳保用品、日用百货、农副产品（不含食品）的销售；仓储服务；技术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服务；旅游

服务（不含旅行社）；展览展销；受委托代收付水、电、蒸汽、排污费用；房屋及设备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518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2011-025

债券代码：

126015

债券简称：

08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普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康美实业

")

的通知，康美实业近日将原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7,

000,000

股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康美实业共持有本公司

664,121,125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20%

，其中已质押

的股份累计为

275,800,000

股，占康美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1.53%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54%

。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1-013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运城市空港新区管委会

签署战略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近日，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际华三五三四制衣有限公司与运城市空

港新区管委会签署战略框架协议，拟在山西省运城市空港新区购置土地

1500

亩，投资建设以标准厂房、仓库

及配套设施为主的际华空港工业物流园，开展厂房租赁、仓储和物流配送等业务。

公司将视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在正式投资建设前，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及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书面议案方式

召开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

８

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

ｉ

）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及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及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ｉｉ

） 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具体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

发布的《关于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更换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已接受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

本公司将就任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仅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表。为

此，为提高信息披露效率，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及审计费用，同意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

构和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改聘国富浩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富浩华」）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由国富浩华根据内地审计

准则审计本公司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并承接境外审计机构按照联交所经修订上市规则应尽

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年度财务报告及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审核）。

本公司董事会与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解聘事宜

并无意见分岐。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本公司总裁任立人先生基本年薪的议案》。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年薪根据其担任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及其他相关岗位的薪

酬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经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提议，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总裁任立

人先生基本年薪不高于税前人民币

８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请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附件：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作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在审阅了相关资料后，我们本着认

真、负责的精神，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更换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已接受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

公司将就任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仅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表。 解聘

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香港立信德

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富浩华」）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审计机构，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效率，降低公司信息披露成本及审计费用。

国富浩华为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同时，国

富浩华为已获财政部及中国证监会认可，有资格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向内地注册成立的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

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能满足公司审计工作要求。我们同意公司聘请国富浩华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二、关于总裁基本年薪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考核过程和程序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公司总裁基本年薪的

确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同意《本公司总裁任立人先生基本年薪的议案》。

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圣平 张睿佳 王爱国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及更换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已接受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

务所等事项，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将就任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仅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内地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表。同时，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

计机构和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大华」）和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德豪」），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富浩华」）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

构。具体公告如下：

一、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根据联交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刊发的《有关接受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注册成立公司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

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总结》以及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修订（「经修订上市规则」），

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注册成立发行人获准许采用内地会计准则编制其财务报表，以满足经修订上市规则的定

期财务报告要求。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财务报表及财务报

告可以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而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

期，本公司仅需要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表。

根据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以履行本公司法定责任以及满足联交所经修订上市规则的定期财务

报告要求，除与之前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权益（联营公司股改产生的摊薄损失、

商标权摊销和根据购买法收购海信日立）有差异外，本公司不知悉该等事项会构成任何财务影响。

二、更换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鉴于本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仅需要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表，以

及经中国财政部（「财政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获准许

采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内地审计准则」）审计该等财务报表。为提高信息披露效率，降低信息披露

成本及审计费用， 本公司将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和德

豪，改聘国富浩华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由国富浩华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审计本公司按照内地会计

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并承接境外审计机构按照联交所经修订上市规则应尽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年度财

务报告及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审核）。

国富浩华为已获财政部及中国证监会认可，有资格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向内地注册成立的发行人提供审

计服务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大华和德豪确认并无任何有关解聘事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董事会并未知悉任何有关解聘事

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本公司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确认，本公司与立信大华和德豪就解聘事宜并无意

见分歧。

上述关于更换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该事项尚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议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在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海信空调」，持有本公

司股票

６１６

，

３１２

，

９０９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２２％

） 书面提交的 《关于增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提议将以下议案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一、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任立人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二、审议及批准 （

ｉ

）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及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ｉｉ

） 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本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分

别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及与本公告同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 经本公司

董事会核查，认为海信空调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且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

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的开会日期、地点及其他审议事项均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相同。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增加议案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起在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类别股东大会」）。因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提出增加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详见本公司与本通知同日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增加议案公告》），增加临时提案后，本公司现把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再次通

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说明：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起

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或紧接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公司股东可在网络投票

时间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投票规则：本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若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

６

、出席对象：

（

１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人，若

填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星期一）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交回出席本公司股东大会

的确认回执（请见附件一），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专业人士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本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任立人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２

、审议及批准 （

ｉ

）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及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ｉｉ

） 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上述第

１

项普通决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第

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上述第

２

项普通决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与本通知同日在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其载有下列的具

体条款：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来源和数量；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发行之股份的禁售期；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３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二）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其载有下列的具

体条款：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来源和数量；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发行之股份的禁售期；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３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上述第

１．１

至

１．８

项特别决议案将分开逐项表决。

上述第

１

项和第

３

项特别决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第

２

项特别决议

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

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法

（

１

）拟出席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的内资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内资股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

２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异地股东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５２８３０３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出席会议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特别提示：如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则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与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不再单独表决，表决结果均适用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与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２１

；投票简称：科龙投票

（

２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３

）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如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如此类推。每一

项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申报， 则以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批准及采纳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其载有下列的具体条款注

：

１．００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

、

来源和数量

１．０１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２

１．３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期权

数量

１．０３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发行之

股份的禁售期

１．０４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５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１．０６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０７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１．０８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

、

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

２．００

３

批准及采纳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考核办法

》

３．００

４

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任立人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

４．００

５

审议及批准

（

ｉ

）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

构及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香港

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

ｉｉ

）

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

并授

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５．００

注： 对于议案

１

中有多项需要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下全部子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２

， 如此类推。 股东对议案

１

进行投票表决

时，若股东先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再对议案

１

投票表决，以股东对子议案中已投票表决的子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子议案，以对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若股东先对议案

１

进行投票表

决，再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则以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例如，对第

１

项议案进行表决时：

拟表决意向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同意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１

反对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２

弃权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３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若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若服务

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２５７０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联系人：夏峰 黄倩梅

２

、会议费用：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出现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影响的情况，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

的进行。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附件一：确认回执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Ｈｉｓｅｎｓｅ ｋｅｌ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根据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规定，所有欲参加本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本公司股东， 需填写以下确认

表：

姓名：

＿＿＿＿＿＿＿＿＿＿＿＿＿＿＿ ＿＿ ＿＿＿＿

持股情况：

＿＿＿＿＿＿＿＿＿＿＿＿＿＿＿＿＿＿ ＿＿

股

身份证号码：

＿＿＿＿＿＿ ＿＿＿＿ ＿ ＿＿＿

电话号码：

＿＿＿＿＿＿＿＿＿＿＿＿＿＿＿＿＿＿ ＿

地址：

＿＿＿＿＿＿＿＿＿＿＿＿＿＿＿＿＿＿＿＿＿＿＿＿＿＿＿＿＿＿＿＿＿＿＿＿＿＿＿＿＿＿＿＿＿＿＿＿＿＿＿＿＿＿＿＿＿＿ ＿＿

日期：

＿＿＿＿＿＿＿＿＿＿＿＿＿＿＿＿ ＿＿＿ ＿＿

股东签名：

＿＿＿＿＿＿＿＿＿＿＿＿＿＿＿＿＿＿ ＿＿＿＿＿

附注：

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内资股股东。

２．

请用正楷填写此确认表，此表可复印使用。

３．

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４．

请提供可证明阁下持股情况的文件副本。

５．

此表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的形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或之前送达本公司。

６．

（

１

）如此表采用来人或来函形式，请递送至下述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３０３

（

２

）如此表采用传真形式，请传至：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号码：

８６－７５７－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附件二：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按如下意思行使表决权（特

别提示：如股东委托投票的，则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与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审议议案不再单独表决，表决结果均适用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与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表 决 意 见

１

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任立人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及决定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审议及批准

（

ｉ

）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及

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香港立信德

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

ｉｉ

）

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

其酬金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表 决 意 见

1

批准及采纳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草案修订稿

）》，

其载有下列的具体条款

：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

、

来源和数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３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数

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发行之股

份的禁售期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

、

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批准及采纳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

核办法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２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报道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在

２１

世纪网上发布了《华工科技今年主营利润预增

５０％

》的报导。

报导中述及：

１

、在华工科技（

０００９８８

）股东大会上其高层透露，公司今年主营利润预计超

１．８

亿元，甚至达

２

亿元，同

比增

５０％

以上。同时，今年公司的一些股权投资收益将兑现。

２

、今年，华工科技从苹果公司获得

１

亿元以上订单，与中国兵器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每股

２０

元

价格成功完成定向增发，公司最新报价

１９．０８

元。

二、澄清说明

１

、经核实，第一项报导与事实不符。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召开了华工科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当日至今公司高层未接

受任何媒体记者采访。

２

、经核实，第二项报导与事实部分不符。

“今年，华工科技从苹果公司获得

１

亿元以上订单”的报导与事实不符，今年公司与苹果公司未签订订

单。

“与中国兵器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相关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发布《关于与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３

。

“以每股

２０

元价格成功完成定向增发” 的相关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

三、其他说明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经营情况良好，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１２

，

３００

万元

—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

１７

，

５１８．５０

万元

－３０％

至

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０

元

／

股

—

０．４３

元

／

股

０．４３

元

／

股

－３０％

至

０％

业绩变动原因：上年同期净利润中包含了公司出售长江证券股票实现的税后净收益

７５５５

万元及转让

锐科部分股权实现的税后净收益

３６８４

万元。

四、必要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９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相关内容。

２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３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湖南吉首市振武营本公司三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 集 人：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夏心国（本公司执行董事）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股东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

名；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２３４４６２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７３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

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

股

）

比 例

（

％

）

票数

（

股

）

比 例

（

％

）

票数

（

股

）

比 例

（

％

）

１

公司

《

关于购买办公房屋资

产的议案

》

１２３４４６２４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说明

：

表中比例

（

％

）

指投票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百分比

（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忱、郑萍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５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２０００

万元

－７０００

万元

１５５４３

万元 下降

：

８７．１３％－－５４．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２６

元

－０．０９

元

０．２０

元 下降

：

８７％－－５５％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一）由于煤炭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公司主营业务电力产品的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二）公司淘汰落后产能补贴在

２０１０

年摊销完毕，补贴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０２７

万元；

（三）公司收到参股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９６６

万元；

（四） 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处置马鞍山电厂

２＊１２５ＭＷ

机组，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外收入

２５１８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无类似收益。

基于以上原因，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２０００

万元

－７００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８７．１３％－５４．９６％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后进行预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Ａ

、深赤湾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２

、

２０００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

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４４

，

７６３

，

７３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４．６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Ａ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

民币

４．１６７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Ｂ

股境内个人

股东、非居民企业股东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４．１６７

元，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

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１９９４

］

０２０

号）规定，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对

Ｂ

股外籍个人股东未代扣所得

税。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Ｂ

股股息折算汇率按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

１

港币

＝０．８３３５

元人民币）计算。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息日

１．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２．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 Ａ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至其资金账户；

２． Ｂ

股：

１

）

Ｂ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若

Ｂ

股股东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办理了“深赤湾

Ｂ

”股份转托管，其所得的股息仍在原托管证券公

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０４

中国南山开发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２６０

郑少平

３ ００＊＊＊＊＊５５３

王芬

４ ００＊＊＊＊＊４５５

范肇平

五、其他事项说明

１． Ａ

股股东中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

Ｂ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如需获取完税证明， 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税务机关要求的相关资料，以便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２． Ｂ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返还所

扣税款。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胡静競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６９ ４２２２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６８ ４１１７

七、备查文件：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告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２０％

—

１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１５％ ～ ４５％

盈利

：

７

，

１３６．６０

万元

盈利

：

3,925.13

万元

～ 6,066.11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实行企业转型战略，加快了对无刷电机等自主品牌产品研发的投入，与上海大众联合发展的汽车

零部件项目尚处于投资建设期，新品研发和项目投资期间的支出对公司当期损益影响较大。同时，为适应

市场发展需要，公司等离子电视散热板项目对原生产线进行升级和改造；通讯事业部和电子电器事业部因

新厂房建成，产区的搬迁调整对原有产能造成一定影响。公司战略转型期的投入为各个项目达产后能迅速

取得良好业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公司未来实现持续盈利提供保障。

此外，人民币汇率波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员结构和薪酬的调整等因素影响了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导致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业绩预计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２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1

年

7

月

14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1-30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8

日与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

"

新疆金特

"

）签署了《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简称

"

铸管新疆

"

）增资协议书》。该事项业经公司

2011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本次增资概述

铸管新疆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现持有其

67%

的股份，新疆金特持有其

33%

的股份。目前，铸管新

疆正在全力争取当地矿产资源的配给和拟建新疆钢铁产业基地的前期准备。鉴于以上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

其现有

5

亿元的注册资本无法满足项目获准后建设的需要， 为此公司与新疆金特同意按出资比例向铸管新

疆增资

5

亿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3.35

亿元，新疆金特增资

1.65

亿元。

2011

年

6

月

2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新疆金特为本公司相对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48%

的股权。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

、住所：新疆和静县铁尔曼区

4

、法定代表人：程爱民

5

、注册资本：陆亿元人民币

6

、营业执照注册号：

652800060000033

7

、设立时间：

2003

年

11

月

10

日

8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钢、铁、水泥、玻璃的制造与销售；铁矿石开采、销售。一般经营项目：建筑材

料销售；农业种植。

9

、与本公司关系：金特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48%

。

10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金特股份总资产为

373,527.85

万元，总负债为

257,771.54

万元，净资产为

114,

038.75

万元；

201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4,016.49

万元，营业利润

7,688.58

万元，净利润

5,733.79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标的企业情况

1

、企业名称：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2

、住所：巴州和静县东归大道

3

、法定代表人：程爱民

4

、注册资本：五亿元人民币

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

、经营范围：矿产品加工、销售；焦炭、焦油、离心球墨铸铁管、新型复合管材、建材的销售

7

、成立日期：

2010

年

9

月

6

日

8

、营业执照注册号：

652827030000620

9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67%

。

10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末，铸管新疆的总资产为

6,279.47

万元，总负债为

1,279.47

万元，净资产为

5,000.00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20.38%

；

2010

年，铸管新疆未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铸管新疆的总资产为

58,076.66

万元， 总负债为

8,076.66

万元， 净资产为

50,

00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6.15%

；

2011

年

1-3

月，铸管新疆主要进行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未进行生产经

营活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协议主要内容

1

、本公司与新疆金特按出资比例向铸管新疆以现金方式增资

5

亿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3.35

亿元，新疆

金特增资

1.65

亿元。增资分两期实施：一期增资

3

亿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2.01

亿元，新疆金特增资

0.99

亿元。

二期增资

2

亿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1.34

亿元，新疆金特增资

0.66

亿元。

2

、双方增资计入铸管新疆注册资本，铸管新疆注册资本一期增资后增加到

8

亿元，二期增资后增加到

10

亿元。

3

、本协议书签署后

5

日内，双方的一期增资汇入铸管新疆基本账户。二期增资视铸管新疆资金使用状况

由铸管新疆与双方协商注入。

4

、双方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修改铸管新疆公司章程，有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项由铸管新疆办理。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增强铸管新疆资本实力，有利于加快铸管新疆计划投资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促

进在新疆地区的资源配置及业务拓展，获得满意经济回报，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11-051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恒逸集团

"

）关于股份质押事宜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因在前次公司（时为

"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重大资产重组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以下简称

"

中行浙江省分行

"

）向恒逸集团提供了

296,000,000

元并购贷款用于恒逸集团向河南汇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汇诚投资

"

）支付其以协议方式受让汇诚投资所持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237,

050

股股份的对价款， 故恒逸集团将其所持公司限售流通股

16,000,000

股质押给中行浙江省分行为其获得

的上述并购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股权的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12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恒逸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10,490,1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17%

，此次质押

1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7%

，恒逸集团已累计质押

1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7%

。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